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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十七届会议 

议程项目7 1 (e)

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

第二委员会的报告（第五部分）

报告员•.斯托扬•巴卡洛夫 

先生（保加利亚）

一.导言

1. 第二委员会就烦目7 1进行了一般性讨论（参见么，37,680,第2段】。

委员会在1982年12月20日第51次会议上审议了就分项⑹采取的行动。委 

员会的讨论情况载入了有关简要记录（A/C.2/37XSR.51 )。

二.审议决议草案A/C. 2/37/L.128

2. 委员会在1 2月2 0日第5 1次会议上收到了委员会副主席乔治•帕帕扎 

托斯先生提出的题为“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的长期财政和体制安排’’ 

的决议萆案（A/C. 2,37/L. 28 )。他对该决议草案作了口头订正，将执行部 

分第1段的第1 3分段中的破折号改为“ 2 1 ”。

3. 同次会议上，委员会秘书就决议草案A/C. 2/37/4 128所涉行政和经 

费问题作了口头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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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由于有人请求将口头修正后的决议草案A，c. 2,37，i. 128提付表决，

委员会副主席撤回了决议草案A，C. 2/37/L. 128。

5 .同次会议上，奥地利代表以奥地利.埃及.瑞典和突尼斯的名义再次介绍 

了口头订正后的决议草案A，C。2/37，L. 128。后来，几内亚，约旦.摩洛哥和 

塞拉利昂也加入为提案国。

6.同次会议上，委员会进行记录表决，以10 8票对零票，9票弃权，通过 

了奥地利再次介绍的决议草案A/C. 2/37/A 128号（参见第8段）。表决结 

杲如下：

赞成:阿尔及利亚.阿根廷.澳大利亚.奥地利.巴林.孟加拉国.巴巴多斯. 

比利时.贝宁.不丹.破利维亚.博茨瓦纳.巴西.缅甸.布隆迪-加掌大-佛得 

角.乍得，智利.中国.哥伦比亚.刚果、哥斯达黎加.古巴.民主也门.丹麦、 

吉布提.厄瓜多尔.埃及.埃塞俄比亚.芬兰.法国.冈比亚.加纳•希腊.几内 

亚.圭亚那.洪都拉斯、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伊朗.伊拉克-爱尔兰•以色 

列、意大利.象牙海岸、牙买加.日本.约旦..肯尼亚.科威特.莱索托.利比里 

亚.阿拉伯利比亚民众国.卢森堡.马达加斯加.马拉维•马来西亚.马尔代夫- 

马里.马耳他.毛里塔尼亚.墨西哥.摩洛哥.莫桑比克.尼泊尔-荷兰.新西兰- 

尼日尔.尼日利亚-挪威.阿曼.巴拿马、秘鲁.菲律宾.葡萄牙•卡塔尔-罗马 

尼亚.卢旺达.沙特阿拉伯.塞内加尔.塞拉利昂.新加坡.西班牙•斯里兰卡• 

苏丹.瑞典•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多哥.特立尼达和多巴哥•突尼斯-土 

耳其.鸟干达.P5!拉伯联合酋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喀麦隆联合共 

和国.坦桑尼亚联合共和国.上沃尔特•鸟拉圭.委内瑞拉.越南•也门-南斯拉 

夫.扎伊尔.赞比亚和津巴布韦。

反对：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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弃杈：保加利亚.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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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共和国.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匈牙利•鸟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美利坚合众国。

7.在表决之前，比利时代表就其投票作了觯释性发言。表决后，下列代表 

作了解释性发言：保加利亚（还代表白俄罗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 

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匈牙利.波兰•乌克兰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和苏维埃社 

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孟加拉国（代表7 7国集团的联合国会员国）.日本.美国. 

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和大不列额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

三、第二委员会的建议 

a第二委员会建议大会通过下列决议草案：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 

的长期财政和体制安排

大会，

回顾《关于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的维也纳行动计划》I及其后的1 9 7 8年 

1 2月1 9日第3毛，218号决议，

又回顾其1 9 8 1年1 2月1 7日第36/183号决议，其中考虑到筹资系统 

的长期安排，请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冋委员会通过经济及社会理事会将其建议 

提交大会第三十七届会议审议和作出决定，

《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会议的报告，维也纳，1979年8月20日至 

3 1日》（联合国出版物，销售品编号：与7这工.21和更正），.第七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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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意到政府间委员会第四届会议的报告，2特别是该报告第7段中所»员会主席关于 

体制和财政安排的理解声明5，

1 .决定按照大会第36X183号决议,联合国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的 

长期财政和体制安排应如下列：

一.财政安排

丨 1 .筹资系统应在自愿和普遍的基础上组成，所有国家都可参加作

为正式成员。

2 .筹资系统应具备大量资源，其中应包括两类资源一核心资源和非 

核心资藏

3. 筹资系统的核心资源应在筹资计划的范围内自愿捐输，每次为期三 

年。

4. 1 9 8 3 — 1 9 8 5年期间核心资源的指标至少应为$ 3亿，按照 

资源逐渐累积的方式。

5. 1 9 8 3— 1 9 8 5年期间筹资系统的核心资源应由发展国家和发 

展中国家以可自由兑换货币提供。

6„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均应捐款给予筹资系统的核心资源。筹资 

计划中将确定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捐款方式并反映出一种共同合力进行的 

任务。

A/37/37 (第一部分，和C〇rr. 1 — 2，及第二部分）。以后将作为《大 

会正式记录，第三十七届会议，补编第3 7号》（A/37/37 )印发。 

A/37/37,第二部分，第2 3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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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非核心资源将为筹资系统的一个重要成分，其中应含有各种各样的 

资源，包括共同筹资、多边双边»、分担费用、合办事业、合股参加、信托 

基金等等。政府间委员会将拟订关于调动和利用非核心资源的政策目标。

8. 筹资系统应着眼于保持核心资源数额与非核心资源数额之间的合理 

平衡，以保证1 9 8 3 - 1 9 8 5年期间筹资系统的全面总指标不低于莽6亿《

9. 筹资系统应提供赠款和贷款；这两种款项均应根据受援国的经济状 

况、前景和有关活动的性质和需要，以寿资系统认为适当的条件提供，在适 

当时/也可以合并采取贷款和赠款方式■筹资系统的资源在任何一个财政年度 

拨充业务资金的比例，应由执行委员会适当顾到筹资系统的长期维持能力及其 

业务上所需的连续性，予以决定•提供赠款，应以最不发达国家为主要对象， 

并以支持发展中国家一些风险很大的研究和发展项目为主.筹资系统秘书处 

应向执行委员会提出项目和计划，供其审议和核准.

二.体制安排

10. 筹资系统的体制安排应包括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

执行委员会和秘书处》

A.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

• 11.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应继续是指导和决策的机构. 

其主要职责应为：

(a)确定筹资系统的总政策方针，并指导该系统；

⑸就各项政策提案，包括关于资源数额的建议，作出决定；

(c) 对筹资系统的活动作总的审查和评价；

(d) 按照下列第1 3段所述标准选举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e) 审议执行委员会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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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执行委员会

12. 筹资系统应有其自己的执行委员会作为一个明确独立的机构， 

负责其业务和作为。执行委员会的职责应包括：

! ⑻动员资源；

<b)利用筹资系统的资源，特别是核准筹资系统的项目、方 

案和活动；

(d拟订关于筹资系统资源数额的建议；

⑴决定筹资规划；

fe)核准涉及筹资系统的行政和财政安排；

(f)_监察筹资系统有关其目标的业务，

13。 执行委员会应是一个高效能的机构，其组成应反映出发达国 

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以及援助国与接受国之间的适当平衡。它应包括

由政府间委员会选举、任期三年的21位:主任，三分之一从发达国家选出， 

三分之二从发展中国家选出，反映出援助国与接受国之间的适当平衡。 "

c.秘书处安排

14筹资系统应有其自己的秘书处，来处理和监督各个项&，以及进行 

其他由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娈员会与大会交付的工作。其安排应如下：

(a)管理筹资系统的总监瞀责任应交付联合国开发计划署署长，他应对 

筹资系统执行委员会负责行使这项职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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⑸署长要向执行委员会汇报筹资系统的业务和活动，并提出项目供执 

行委员会核准

(C)为确保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委员会与筹资系统之间的密切不断的交 

互作用，发展和经济合作总干事或其代表应长期被邀参加终哲委员会的会议.

⑷总干事在科学和技术促逬发展委员会执行主任的协助下，要向捎行 

委员会提出年度报告，其中包括科技促进发展中心与筹资系统共同关心的事项。

(e)就总干事关于全面协调联合国系统的Ji务活动的职责和对科技促进 

发展中心的监督而言，大会征得行政协调委员会同意,将委托总干事就同科学和技 

术促进发展筹资系统的工作，包括开发计划署和科技促进发展委员会在内的其

他联合国组织和机构，进行协调.将通过现有的行政协调委员会体制，特别是行 

政协调会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工作组，逬行这种协调工作.

W科技促进发展委员会将协助总干事履行《维也纳行动计划》所委派 

给他的任务，特别是对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提供必要的实质性支 

+.助，包括有关筹资系统的工作.

(g)鉴于予期继续利用开发计划署的服务和外地网，对理事会的注意今 

后主要将在筹资系统和发展方案的合作安排方面，因此，署长将就两个组织 

之间的合作和其他共同关心事项，向理事会提出报告.

㈤署长将同总干事进行协商，就筹资系统的工作和进度向政府间委员 

会提出年度报告。

⑴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中心将发挥有意义的作用3按照它的任务规定 

和作用，通过适当的安排并于需要时同筹资系统秘书处合作，拟出和制定适当 

的项目提请筹资系统注意，并在《维也纳行动计划》的范围内，评定、评价和 

评估筹资系统所资助的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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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⑶将安排筹资系统和开发计划署交换详尽的资料，特别是就共同关心 

的特定方案和项目.这种合作不但可扩充到联合提供资金安排，并且可扩充 

到技术方面，以便使两个组织能利用彼此的特殊技能和经验.

⑻科g进发展委员会将寻I筹资系统秘书处的合作，以便拟订执行 

《维也纳行动it划》的业^■计划的有关主要方案领域和支持科技促进发展政府 

间委员会促逬资金的最适度调动，以执行《维也纳行动计划》•

秘书处的性质

(1)将成立一个小规模的秘书处，反映出它将按照协议的程序，利用其 

他组织的设施.它的行政和支助费用将继续由志愿捐款支付.

N在署长的全面监督下，秘书处将设一位行政首长.

⑻秘书处的行政首长将由秘书长根据发展和国际经济合作促进灰展总干事 

以及开发计划署署长的建议指派。

(〇)行政首长负责系统的日常管理事务，以及必要的其他活动，以确保这个 

系统能为核心和非核心资源活动有效进行其业务。筹资系统秘书处向 

! 执行委员会提供秘书处支助。 ^

(p) 在提供行政服务方面将同开发计划署作出安排。这种安排的性质和4 

件将随着筹资系统业务的扩大而加以审查和评价。

(q) 关于财务审计和会计事项的报告将继续按照联合国和开发计划署的程序 

和要求向各有关的秘书处和政府间机构提出。

* * *

15 •筹资系统所需资源的数量及其活动情况将定期审查，同时考虑到发展中 

国寒不断增加的需要。第一次审查订于1985年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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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再决定关于筹资系统的长期财政和体制安排的上述协议，应按照下文第3 

段在已确定筹资计划的规定连同执行委员会决策的体制安排之后，尽早实施。在 

此以前，筹资系统的现行作业程序应仍照旧。

3. 又决定有必要在1 9 8 3年初作出下列特别安排：

(a) 科学和技术促进发展政府间委员会将于1 9 8 3年2月或3月举行一届特 

别会议，会期为一个星期，会议将：

㈠对1 9 8 3年筹资系统的资源情况和以后两年的展望作出评价。

㈡制定资金提供计划的规定以及在这方面执行埋事会投票形式的规则。 

㈢确定（最后认捐）1 983年的捐款数额，如有可能表示一下1 9 8 4年 

和1 9 8 5年的数额。

(b) 1 9 8 3年6月举行的科学和技术促逬发展政府间委员会第五届会议除其 

他外将选出筹资系统执行委员会的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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